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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我们作为南京盛航海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审阅。经认真审查相关文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经审核，我们一致认为：根据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及公

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具备实

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且未发生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将届满，业绩指标等解除限售条件已达

成，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公司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本议

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本次解除限售事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对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46 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可解除限售的 110.6 万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同意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办理解除

限售事宜。 

二、关于收购江苏安德福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2%股权的议案 

经审阅，我们认为：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定价以经具有相关从业资质和独立性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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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基础，通过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磋商谈判确定，交易价格

公允、公平、合理。本次交易有助于进一步协同子公司液氨公路运输、贸易经营

之间的业务配合与衔接，增强公司清洁新能源物流供应链经营中的服务能力。公

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本次交易事项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综上，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

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交易事项的实施。 

（以下无正文） 

  



  

3 

（以下无正文，为《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许 汉 友                            王 学 锋 

 

 

                         

         刘  蓉 

 

 

2023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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